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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9� � � � � � � � �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50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本次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2月6日、2024年2月7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2025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

限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延长6个月， 实施期限由2025年2月1日延长至2025年8月1日止；

2025年6月5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

案》，同意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25.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52.00元/股（含本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5年1月10日、2025年6月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暨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

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401,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76%，最高成交价为45.5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8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60,082,781.93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均价25.02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人民币52.00元/股（调

整后），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323� � � � � � � �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2025-029

转债代码：118018� � � � � � � �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瑞科转债” 自2023年2月2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

日期间，未有“瑞科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

●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7,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24股，占“瑞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2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29,

993,000元，占“瑞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837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46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向不特定对象

共计发行4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3,000.00万元。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2年8月18日至2028年8月

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51号文同意，公司43,000.00万

元可转债于2022年9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瑞科转债” ，债券代码“118018” 。

根据相关规定及《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瑞科转债” 自2023年2月24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0.98元/股，转股期限自2023年2月24日至2028年8月17日。 因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9日起调整为30.9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

月1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瑞科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瑞科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2月24日至2028年8月17日。 自2025

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未有“瑞科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截至2025年6月30

日，“瑞科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7,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24股，占“瑞科转债” 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24%。

截至2025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29,993,000元，占“瑞科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9837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00,224 0 180,000,224

总股本 180,000,224 0 180,000,22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 “瑞科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712290

电子邮箱：ir@rayitek.cn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109� � � � � �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5-046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12.266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5%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21.35万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含）的价格，采用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8,000万元。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

年7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043）。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公司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人民币13元/股（含）调整至人民币23元/股（含）。 除调整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6日、2025年5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2025年4月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本次利润分

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公司将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5日起由23元/股（含）调整至22.7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12.26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购买的最高价为

20.92元/股、最低价为11.6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021.3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673� � �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8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7月1日14:30在西安市东新街319号8幢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日9:15-15:00。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徐朝晖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62人，代表股份2,312,435,1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84％。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129,117,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1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57人，代表股份183,317,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1％。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60人，代表股份260,567,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78％。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设立香港子公司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6,878,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7％；反对1,998,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3,55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11,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76％；反对1,998,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弃权3,55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培律师、王嘉欣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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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16�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0726；证券简称：鲁泰A

债券代码：127016；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转股价格：8.49元/股

转股期限：2020年10月15日至2026年4月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

关规定，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

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299号文”《关于核准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发行1,

4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14.00亿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360号”文同意，公司14.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

5月1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债券代码“127016”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4月15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年10月15日至2026年4月8日，初始转股价格为9.01元/股。

公司于2020年7月9日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9.01元/股调整为8.9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7月9日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2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结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登记手续，上市日为2021年6月7日。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鲁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8.91元/股调整为8.7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7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

6月4日发布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的（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76元/股调整为8.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18日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10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公司于2022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结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

份授予登记手续，上市日为2022年3月22日。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

关规定，“鲁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8.71元/股调整为8.6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3月22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

见2022年3月18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68元/股调整为8.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23日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6月16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结B股回购股份23,935,748股注销手

续。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8.61

元/股调整为8.7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5月26日生效。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5月26日发布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的（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5）。

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73元/股调整为8.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16日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6月9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结B股回购股份46,176,428股注销手续。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8.63元/

股调整为8.8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3月4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3月2日发布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的（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6）。

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87元/股调整为8.7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19日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6月12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实施了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74元/股调整为8.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1月8

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1月1日发布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5）。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实施了2024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

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64元/股调整为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2

月19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12日发布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8.59元/股调整为8.4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20日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13日发布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大公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鲁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鲁泰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3500元，减少数量35张，转股数量为412股。截至

2025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399,841,200.00元，剩余可转债数量为13,998,412张。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

年第二季度末，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602,092 0.32% -65,000 -65,000 2,537,092 0.31%

1、高管锁定股 2,602,092 0.32% -65,000 -65,000 2,537,092 0.31%

2、境外法人持股 0

3、股权激励限售股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4,703,

918

99.68

%

65,412 65,412

814,769,

330

99.69%

1、人民币普通股

588,635,

403

72.02

%

65,412 65,412

588,700,

815

72.03%

2、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226,068,

515

27.66

%

0

226,068,

515

27.66%

三、股份总数

817,306,

010

100% 412 412

817,306,

422

100.00

%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33-5285166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25年6月30日 “鲁泰股份”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25年6月30日 “鲁泰转债” 股本结构表。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5188�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5年第二季度，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股票数量

合计为5,771,500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 （T� 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4年5月7日，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就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2024年5月7日至2024年5月16日，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并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议案》。

5、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6、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7、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8、2025年4月2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9、2025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万份）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

并完成登记数量（万

份）

截至2025年6月30

日累计行权并完成

登记数量（万份）

累计行权并完成

登记占可行权数

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史琳 董事 8.00 0.00 0.00 0.00

2 李院生 董事、财务总监 8.00 0.00 0.00 0.00

3 廖芳 董事会秘书 8.00 0.00 0.00 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共3人）

24.00 0.00 0.00 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共130人）

577.15 577.15 577.15 100.00

合 计 601.15 577.15 577.15 96.01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共130名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5年第二季度，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的股份数量为5,771,500股。

（三）应当说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95,580,000 5,771,500 501,351,500

总计 495,580,000 5,771,500 501,351,500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二季度，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的股份数量为5,771,500股，共募集资金34,224,995.00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五、本次行权结果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527� � � �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4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驿通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通国际” ）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

者任职的主体

□其他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154,027.2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76.61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驿通国际经营发展需要，近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按照50%出资比例为驿通国际提供最

高额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驿通国际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驿通国际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4,000万元，由现有股东提供同

比例担保，公司同意按照50%出资比例为驿通国际提供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众源新材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 《众源新材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

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

称

安徽驿通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家斌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40200MA2N46878J

成立时间 2016年11月24日

注册地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龙山街道九华北路138号学府商业广场芜湖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B2-306室

注册资本 贰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开发与销售；金属、有色金属及其制品销售；煤炭销售；建材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设备、

原辅材料销售；为汽车产品提供技术服务；物流方案设计；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装卸、

搬运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通讯设备销售（含网上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驿通国际并不属于公司关联人，但因公司1

名高管担任驿通国际的监事，所以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并从谨慎性出

发，公司仍将驿通国际认定为公司关联人。

关联人股权

结构

主要财务指

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

计）

资产总额 5,067.55 4,734.28

负债总额 2,092.37 1,981.34

资产净额 2,975.18 2,752.94

营业收入 41,343.90 78,234.45

净利润 222.24 27.7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驿通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1、最高保证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4、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

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众源新材投资有限公司与瑞源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源投资” ）各持有驿通国际50%的股权，

公司与瑞源投资为驿通国际提供同比例担保，且驿通国际现有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6月30日担保

总额（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净资产比例（%）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万

元）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

154,027.28 76.61 0.00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

127,687.28 63.51 0.00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0.00 0.00 0.00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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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6月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杰铜业）

本次担保金额 1,818.53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47,725.5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众源铝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铝箔” ）

本次担保金额 1,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32,5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杰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冠商贸”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16,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进出口” ）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8,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众永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永物资”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永杰” ）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15,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七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科

技”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6,661.7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154,027.2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76.61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众源新材” ）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因经营和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了需提

供担保的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相关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担保金额（单

位：万元）

1 《保证合同》

众源新材

永杰铜业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

1,818.53

2 《最高额保证合同》 众源铝箔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

务区支行

1,500.00

3 《保证合同》 杰冠商贸 广发银行 1,000.00

4 《保证合同》 众源进出口 广发银行 1,000.00

5 《保证合同》 众源进出口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

1,000.00

6 《保证合同》 众永物资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银行” ）

1,000.00

7 《保证合同》 芜湖永杰 扬子银行 2,000.00

8 《保证合同》 新能源科技 扬子银行 1,00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材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众源新材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2025年5

月17日披露的《众源新材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单位：万元）

截至2025年6月1

日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担保余额（单位：

万元）

担保余额（单

位：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1

众源

新材

永杰铜业 86,900.00 46,907.02 47,725.54 39,174.46

2 众源铝箔 33,000.00 31,000.00 32,500.00 500.00

3 杰冠商贸 33,900.00 16,000.00 16,000.00 17,900.00

4 众源进出口 16,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5 众永物资 1,000.00 1,000.00 1,000.00 0

6 芜湖永杰 30,300.00 13,000.00 15,000.00 15,300.00

7 新能源科技 10,500.00 7,939.77 6,661.74 3,838.2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陶俊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3664201163P

成立时间 2007年07月05日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 贰亿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的板、带、管、棒、排、线材的生产、销售及加工；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76,196.25 159,964.57

负债总额 121,298.81 111,834.50

资产净额 54,897.44 48,130.07

营业收入 20,368.45 113,377.31

净利润 6,728.68 4,737.33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众源铝箔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封凯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MA8NWAAJ3M

成立时间 2022年03月29日

注册地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嵩山路1号

注册资本 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38,256.04 36,663.26

负债总额 30,139.84 28,186.59

资产净额 8,116.19 8,476.67

营业收入 7,979.41 19,557.45

净利润 -360.48 -1,436.82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杰冠商贸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韦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0978745041

成立时间 2014年04月17日

注册地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48号办公楼105室、107室

注册资本 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国内一般商品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

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金属材料（除贵金属）的加工；投资咨询服务（以上均

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101,752.69 94,205.65

负债总额 94,533.94 87,202.86

资产净额 7,218.75 7,002.80

营业收入 80,521.91 363,013.35

净利润 215.95 -58.6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何孝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584561935W

成立时间 2011年10月17日

注册地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48号办公楼101室、102室

注册资本 叁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业务，国内一般商品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34,074.79 32,817.52

负债总额 25,830.18 24,691.38

资产净额 8,244.61 8,126.13

营业收入 15,246.42 41,505.49

净利润 118.48 254.69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众永物资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韦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000MA2UH1TF0P

成立时间 2020年02月26日

注册地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汤川路科技文化中心412室

注册资本 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化工材料（除危化品）、金属制品销售，五金、机电设备、电子材料销售，金

属材料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经营、指定

经营和限制经营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26,630.07 21,693.74

负债总额 22,910.14 17,779.87

资产净额 3,719.94 3,913.88

营业收入 17,270.43 73,430.27

净利润 -193.94 221.68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陶俊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3MA8PAC554Y

成立时间 2022年08月01日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七星河路5号

注册资本 贰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54,671.02 51,654.51

负债总额 52,372.69 49,398.43

资产净额 2,298.34 2,256.08

营业收入 50,668.05 236,634.84

净利润 42.26 287.51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68%

法定代表人 奚海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7MA8NA8H58T

成立时间 2021年10月18日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湾里街道桥北工业园7号厂房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汽车

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

池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企业管理咨询；进出口代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31,613.01 35,605.15

负债总额 28,319.06 32,152.82

资产净额 3,293.95 3,452.33

营业收入 6,502.37 26,718.59

净利润 -158.38 -247.9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捌佰壹拾捌万伍仟贰佰陆拾捌元贰角伍分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政务区支行

债务人：芜湖众源铝箔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三）《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杰冠商贸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四）《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五）《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六）《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众永物资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七）《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八）《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

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54,027.2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不包含少数股东权

益）的76.6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127,687.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63.51%，无

逾期担保。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